
 
 

 
立法會LCC 98/14-15號文件  

 
檔號：AM 2/30/99/02 
 
 

立法會行政管理委員會 

2015年 1月 5日的會議  
 

立法會綜合大樓指定示威區  
及立法會廣場的管理  

 
 

目的  
 
  本文件旨在請立法會行政管理委員會 (下稱 "行政管理
委員會 ")就以下事宜提供意見：  
 

(a) 修訂 "個別人士及團體在立法會行政管理委員會管理的
處所的指定示威區請願或示威的指引 "(下稱 "示威指引 ")
的建議；及  

 
(b) 有關重開立法會綜合大樓圓鼓底指定示威區 (下稱 "指

定示威區 ")及立法會廣場的建議安排。  
 
 
背景  
 
2.  現時，公眾人士可按照附錄 I所載的 "示威指引 "訂明的條
件，在指定示威區及立法會廣場請願或示威。立法會廣場亦可

用作進行其他活動，有關活動的進行須受附錄 II所載的 "立法會
廣場使用指引 "所規限。  
 
3.  由 2014年 9月底至 12月中，指定示威區及立法會廣場被
個別人士持續佔據，他們設置帳篷及放置大量物品 (包括傢具及
各類物件 )，阻塞綜合大樓的緊急車輛通道及緊急出口。據觀察
所得，佔領人士除設置帳篷外，亦曾進行各種與正常及適當使

用指定示威區及立法會廣場作請願及示威用途無關的活動，包

括設置淋浴設施、生火煮食、吸煙、飲用酒精飲料、收集並處

理食物及其他廢物，以及塗寫政治口號污損地面及牆磚。雖經

秘書處多次勸諭，佔領人士仍拒絕離開或清除緊急車輛通道的

障礙物。該等人士在上述地方持續逗留，長期擺放帳篷和其他

物品以及進行活動，不僅對公共財物造成損壞，亦構成火警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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險及環境衞生問題，阻礙議員進出立法會綜合大樓，並且剝奪

其他市民使用指定示威區及立法會廣場的權利。  
 
4.  根據行政管理委員會於 2014年 12月 8日所作的決定，秘
書長於同日向該等人士發出書面通知，告知他們不得佔據或逗

留在指定示威區或立法會廣場，並要求他們盡快離開指定示威

區及立法會廣場。少數佔領人士聽從秘書處的指示，大部分人

則繼續留在該等地方。 2014年 12月 15日，秘書處按照行政管理
委員會的指示，驅逐餘下的所有佔領人士。秘書處曾要求警方

候命，但最終並無向警方尋求協助。指定示威區及立法會廣場

由當日起關閉，以便進行清潔及維修工作。  
 
5.  在2014年12月15日的行政管理委員會會議上，有鑒於秘
書處職員在處理示威者持續逗留在指定示威區及立法會廣場和

移除阻塞綜合大樓緊急車輛通道或緊急出口的障礙物時所面對

的實際困難，委員認為應檢討 "示威指引 "。  
 
 
檢討"示威指引" 
 
48小時規則  
 
6.  行政管理委員會在 2011年討論指定示威區及立法會廣
場的使用條件時，委員普遍同意應就示威者在該等地方逗留的

時間施加限制，以免剝奪其他示威者使用有關設施的機會，並

防止露宿者以示威為名佔用該處。因此，"示威指引 "(附錄 I)第4段
訂明，示威者在示威區 (包括指定示威區及立法會廣場 )逗留的時
間不應多於48小時 (下稱 "48小時規則 ")。  
 
7.  近期發生的佔領指定示威區及立法會廣場事件，顯示

48小時規則未能有效防止市民以示威為名持續逗留在該等地
方。上述規則在執行上亦有實際困難，因為秘書處不可能為每

名人士備存出入紀錄，以確保他／她遵守48小時規則。事實上，
任何堅決留守的個別人士只要在離開指定示威區或立法會廣場

後隨即再次進入，便可輕易規避48小時規則。  
 
示威者所帶來的物品及其行為／活動  
 
8.  雖然 "示威指引 "第 3段規定在指定示威區或立法會廣場
請願或示威的人士須於離開時帶走所有物品 (包括個人物品、食
物及垃圾 )，但有關條文並無訂明哪些種類的物件或物品被禁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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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進或放置於該兩處地方，只有 "立法會廣場使用指引 "訂有在立
法會廣場豎設臨時舞台作示威或請願用途的限制。  
 
9.  佔據指定示威區及立法會廣場的人士所帶來的物件或

物品包括帳篷、傢具及其他物品，這些東西似乎便利他們長期

逗留，以及阻塞緊急通道及出口。此外，許多佔領人士從事的

活動，包括生火煮食，以及據稱為環保理由而處理廚餘等，顯

然與原本設立指定示威區及立法會廣場的預期用途不符。  
 
 
在選定地方議會範圍舉行抗議及示威活動  
 
10.  在檢討 "示威指引 "的過程中，秘書處曾參考海外立法機
關 (包括澳洲、加拿大、德國、新西蘭及英國國會 )的有關規則及
做法 1。據悉，該等地方訂有嚴格的規定，使公眾能夠進行抗議

及示威活動的同時，亦確保其他市民可以公正公平的方式使用

有關設施。研究結果重點摘述如下，有關詳情亦載於附錄 III。  
 
在議會範圍逗留的持續時間  
 
11.  在研究涵蓋的 5個地方中，澳洲、加拿大及新西蘭就議
會範圍的抗議示威活動設定時限。在澳洲及加拿大，有關時限

分別為日出至日落期間及上午 7時至晚上 9時。在新西蘭，除非
另有相反的明示授權，否則示威不應持續超過一個正常工作天

(即 8小時 )。  
 
12.  雖然德國及英國國會並無就示威活動訂明時限，但兩國

實施了嚴格的措施，各自限制在其議會範圍內舉行的示威活

動。在德國國會，法例規定必須確保議員可自由進出國會大廈，

只有不會造成阻礙的抗議活動才會獲准進行。英國國會並無明

文禁止示威者通宵逗留，但對在國會廣場露營的行為，則施加

法定禁制 2。  

                                            
1  該研究主要涵蓋澳洲、新西蘭、德國、加拿大及英國。秘書處亦就布魯塞爾的
歐洲議會及南韓國會因應在國會範圍內舉行抗議活動而制訂的立法及行政措

施，進行初步研究。歐洲議會及南韓國會均劃設專區，禁止在其內進行一切抗

議活動。  
2  英國政府認為禁止使用帳篷及睡袋並不違反公眾集會的權利。英國政府在得出
此意見的過程中曾參考法院的以下裁決： (a )國會廣場不適合作露營用途；以及
(b)容許示威者設置營帳，會剝奪公眾在既是英國民主橋頭堡又是古蹟的國會廣
場使用經悉心護養的國會草坪及花園的權利。詳情請參閱《警務改革與社會責

任法案》(Police Reform And Social Responsibility Bill)註釋第 286段，有關內容可於以下
網址瀏覽：  

 http://www.publications.parliament.uk/pa/cm201011/cmbills/116/en/2011116en.htm [ 於 2014 年
12月登入 ]  

http://www.publications.parliament.uk/pa/cm201011/cmbills/116/en/2011116en.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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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議會範圍內禁止的活動及物品  
 
13.  澳洲、加拿大、新西蘭及英國國會禁止某些活動及物

品，以防止有人在議會範圍紮營。澳洲規定在議會範圍內不得

豎設或放置構築物 (例如帳篷等 )，亦不准在該範圍內露營 3。加

拿大規定必須事先獲得許可，方可搭建任何種類的構築物 (包括
帳篷、遮蔽物、舞台、台架、平台、檢查設備、大型結構及遊

戲用具，或任何其他構築物 ) 4。此外，針對滋擾行為的規例亦禁

止在國會山露營及睡覺 5。新西蘭規定在議會範圍內不可豎設任

何構築物 (例如帳篷等 ) 6。英國禁止在國會廣場劃作公眾集會用

途的管制區使用帳篷及其他寢具 7。  
 
14.  在上述研究涵蓋的地方，被禁止的其他活動及物品包

括：使用車輛作示威用途；阻塞交通或阻止他人進入議會範圍；

調製或售賣食品及飲料；喝酒；生火、保留火種或運送火種；

蓄意在表面劃上標記；以及使用擴音設備等。  
 
 
修訂"示威指引"的建議  
 
15.  根據指定示威區及立法會廣場被佔領兩個半多月的經

驗，並考慮到秘書處職員在管理該等地方時所面對的實際困

難，現建議參考相關的海外規則及做法，在 "示威指引 "中加入以
下條件：  
 

(a) 指定示威區及立法會廣場於每天上午 7時至晚上 11時開
放予公眾進行請願及示威活動；  

                                            
3  運作政策及程序 (Operating Policies and Procedures)第 16號    在議會範圍舉行抗議
及其他集會活動，有關內容可於以下網址瀏覽：  

 http://www.aph.gov.au/~/media/06%20Visit%20Parliament/61%20Planning%20a%20Visit/ProtestGui
delines.pdf [於 2014年 12月登入 ]  

4 《 國 會 山 一 般 使 用 規 則 》， 有 關 內 容 可 於 以 下 網 址 瀏 覽 ：

http://www.pch.gc.ca/eng/1407163839555 [於 2014年 12月登入 ]  
5  《工務工程滋擾規例》，有關內容可於以下網址瀏覽：  
 http://www.laws.justice.gc.ca/eng/Regulations/C.R.C.,_c._1365/page-1.html#h-2 [於 2014年 12月
登入 ]  

6  議長就在國會庭院進行的示威活動所作的裁決，議事錄，第 579冊，第 18473至
18474頁， 1999年 7月 27日。《議會範圍內的監管職能》，有關內容可於以下網址
瀏覽：  

 http://www.parliament.nz/resource/en-nz/47Speakpress220620041/ccc114ec735ed3db8b6cde043520c
1ec7f6b6bdd [於 2014年 12月登入 ]  

7  內政部 (2014年 )。《關於國會廣場及西敏宮周邊地區的條文的指引》(Guidance on the 
Provisions Relating to Parliament Square and the Areas Surrounding the Palace of Westminster)，第
6頁。有關內容可於以下網址瀏覽：  

 https://www.gov.uk/government/uploads/system/uploads/attachment_data/file/364469/Parliament_Squ
are_Guidance.pdf [於 2014年 12月登入 ]  

http://www.aph.gov.au/~/media/06%20Visit%20Parliament/61%20Planning%20a%20Visit/ProtestGuidelines.pdf
http://www.aph.gov.au/~/media/06%20Visit%20Parliament/61%20Planning%20a%20Visit/ProtestGuidelines.pdf
http://www.pch.gc.ca/eng/1407163839555
http://www.laws.justice.gc.ca/eng/Regulations/C.R.C.,_c._1365/page-1.html%23h-2
http://www.parliament.nz/resource/en-nz/47Speakpress220620041/ccc114ec735ed3db8b6cde043520c1ec7f6b6bdd
http://www.parliament.nz/resource/en-nz/47Speakpress220620041/ccc114ec735ed3db8b6cde043520c1ec7f6b6bdd
https://www.gov.uk/government/uploads/system/uploads/attachment_data/file/364469/Parliament_Square_Guidance.pdf
https://www.gov.uk/government/uploads/system/uploads/attachment_data/file/364469/Parliament_Square_Guidance.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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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禁止使用、放置、豎設或存放任何已豎設的帳篷或寢

具；任何經設計或改裝以便於睡覺的構築物均予禁止； 
 
(c) 任何可能會構成火警危險的行為／活動或物品 (例如生

火、保留火種或運送火種；存放危險品等 )，均予禁止； 
 
(d) 禁止污損在行政管理委員會管理的處所內的任何外

牆、玻璃嵌板、柱子、地面、或任何其他構築物或公共

財物；  
 
(e) 可使用擴音設備，但擴音器的正面不得對着立法會綜合

大樓，所產生的噪音水平亦不得令人反感、具損害性或

不合理地干擾他人在其辦事過程中使用立法會綜合大

樓；及  
 
(f) 任何人或物件 (包括示威者的個人物品、食物或垃圾 )不

得阻塞立法會綜合大樓的緊急車輛通道或緊急出口，或

干擾他人在其辦事過程中使用立法會綜合大樓。  
 

16.  標明建議改動的 "示威指引 "修訂本載於附錄 IV，已接受
所有修訂的文本載於附錄V。在立法會廣場進行請願及示威活
動，同樣須受 "示威指引 "所規限，倘若行政管理委員會通過上述
修訂建議，秘書處會對載於附錄 II的 "立法會廣場使用指引 "作出
相應修訂 8。  
 
 
重開指定示威區及立法會廣場  
 
17.  指定示威區及立法會廣場自2014年12月15日起關閉，以
便進行清潔及維修工作。雖然所需的清潔工作經已完成，但指

定示威區及立法會廣場仍有以下維修工作尚待進行：  
 

(a) 更換於2014年11月 19日遭示威者損壞的18塊玻璃嵌板； 
 
(b) 因被塗污而需更換的約330塊不同大小花崗岩磚；  
 
(c) 更換一號停車場入口的車輛管制閘；  

                                            
8  "立法會廣場使用指引 "第 6段將修訂如下："6. 公眾人士獲准在立法會廣場請願
或示威，惟須遵守 "個別人士及團體在立法會行政管理委員會管理的處所的指定
示威區請願或示威的指引 "(下稱 "示威指引 ")(附件 )所載的條款，在 "示威指引 "
中所有有關 "指定示威區 "的提述須解釋為對 "立法會廣場 "的提述。 "。  "立法會
廣場使用指引 "的附件亦將以經修訂的 "示威指引 "替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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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更換其中一枝旗杆的絞盤蓋板；及  
 
(e) 其他修葺工程。  

 
18.  現建議由 2015年 1月 7日起重開指定示威區及立法會廣
場，以供舉行請願及示威活動，經修訂的 "示威指引 "亦將於同日
生效。請委員注意，秘書長已批准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於

2015年1月11日在立法會廣場舉行示威活動的申請。  
 
19.  由於上文所述的18塊玻璃嵌板尚未更換，基於安全及保
安理由，在更換工程完成前，必須就可進入指定示威區及立法

會廣場的示威人數設限。現建議將指定示威區及立法會廣場的

示威人數分別維持在 350人及 500人，即上述兩個地方的較低可
容納人數。  
 
20.  此外，亦請委員注意，倘若行政管理委員會通過威格斯

警衛有限公司擬備的保安檢討最終報告，秘書處會就立法會綜

合大樓的整體保安提出進一步措施，供委員考慮。秘書處建議，

無論如何，經修訂的 "示威指引 "應在2014-2015年度立法會會期
結束時予以檢討。  
 
 
徵詢意見  
 
21.  謹請委員就上文第 15段所載有關 "示威指引 "的修訂建
議及附錄V的經修訂 "示威指引 "，以及第18及19段所載有關重開
指定示威區及立法會廣場的建議安排，提供意見。  
 
 
 
 
立法會秘書處  
2015年1月  
 



附件 I 
 

個別人士及團體在立法會行政管理委員會 

管理的處所的指定示威區請願或示威的指引  
 
 
  個別人士及團體一般獲准在立法會行政管理委員會 (下
稱 "行政管理委員會 ")管理的處所的指定示威區請願或示威。保
安人員會在考慮示威者人數及其他安全、保安和運作因素後，

決定示威區的位置及大小。保安人員可把示威區內的不同位置

編配予不同的示威團體，以確保安全及維持秩序。秘書處或會

劃設採訪區，而傳媒代表應留駐在指定的採訪區。如傳媒代表

擬在指定採訪區以外的地方採訪報道請願或示威活動，他們應

留駐在保安人員指示的地方 (如有的話 )。  
 
2.  主辦單位應注意《公安條例》 (第 245章 )內有關公眾聚
集、公眾集會和公眾遊行的條文，以及向警務處處長作出通知

的規定。主辦單位應遵守與建議進行的公眾聚集、公眾集會、

公眾遊行及在該等聚集、集會和遊行中進行的活動有關並適用

的條例、規例、規則或技術備忘錄。  
 
3.  使用示威區舉行公眾聚集、公眾集會及公眾遊行的條件

載列如下：  
 

(a) 活動的主辦單位 (如不在場，則由主辦單位提名作其
代表的一名人士 )須在進行活動的整個過程中在場； 

 
(b) 在活動結束後，須清理參加者帶來的所有海報、橫

幅、物件或告示； 

 
(c) 在離開有關地方時，須帶走所有物品，包括個人物

品、食物及垃圾；  
 
(d) 在進行活動的整個過程中，須維持秩序良好及公眾

安全；及  
 
(e) 參加者須遵守秘書處保安人員給予的所有指示。  

 
4.  示威者在示威區逗留的時間不應多於48小時，秘書長可
酌情處理示威者在示威區逗留過久的個案。在行使該項酌情權

時，秘書長可考慮示威者有否對他人造成阻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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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示威區的使用者應小心保管個人物品，而他們在離開示

威區時應把該等物品帶走。在行政管理委員會管理的處所發現

而又無人認領的物品，均會以秘書處認為適合的方式處理。行

政管理委員會及其僱員或代理人對使用示威區的任何人士所蒙

受的任何財物損失或損害概不負責，不論該等損失或損害是否

因行政管理委員會、其僱員或代理人的疏忽或任何其他因由而

引起。行政管理委員會、其僱員及／或代理人不會對使用示威

區的任何人士所遭受的任何人身傷害 (不論如何造成，因疏忽所
引致的除外 )承擔責任。  
 
 
不遵守使用條件 

 
6.  為了確保安全、維持保安或秩序良好，行政管理委員會

保留權利，可在任何人不遵守任何有關條件，或作出不安全、

不衞生、非法、不檢或令人反感的行為，又或秘書處職員認為

有需要的情況下，拒絕讓該人進入行政管理委員會管理的處

所，或要求已獲准進入有關處所的該人離開。  
 
7.  任何人不遵守為維持會議廳範圍的保安、確保在其內的

人舉止行為恰當，以及為其他行政上的目的而根據《立法會 (權
力及特權 )條例》(第382章 )第8(3)條發出的行政指令，即屬犯罪，
可處罰款2,000元及監禁3個月。  
 
 
通知 

 
8.  行政管理委員會保留權利，可未經事先通知隨時修訂立

法會廣場使用條件。  
 
 
 
立法會秘書處  
2013年6月  
 
 

 



附件 II 
 

 

立法會廣場使用指引  
 
 
引言 

 
  立法會廣場是毗鄰立法會綜合大樓的戶外地方，由立法

會行政管理委員會 (下稱 "行政管理委員會 ")管理。  
 
2.  立法會廣場擬用作市民大眾休憩、進行示威及經行政管

理委員會批准的活動的地方。只有在行政管理委員會明文批准

的情況下，才可進行商業性的拍攝、錄影或錄音。  
 
3.  為確保妥善管理立法會廣場及確保廣場使用者的安

全，訪客應安全地使用立法會廣場、保持環境衞生，並對其他

使用者的權利予以應有的尊重。除非經秘書處授權，車輛不得

駛進立法會廣場。行政管理委員會保留權利，可把有關地方指

定供獲授權使用者專用或撥作特定用途，並可以其認為適合的

方式劃定及保護該等地方。  
 
4.  為了確保公眾安全、維持保安或秩序良好，使用者應遵

守秘書處職員給予的指示。  
 
5.  行政管理委員會保留權利，可在任何使用者不遵守任何

有關條件，或作出不安全、不衞生、非法、不檢或令人反感的

行為，又或秘書處職員認為有需要的情況下，拒絕讓該使用者

進入立法會廣場，或要求已獲准進入立法會廣場的該使用者離

開。  
 
 
在立法會廣場請願及示威 

 
6.  市民獲准在立法會廣場請願或示威，惟須遵守 "個別人
士及團體在立法會行政管理委員會管理的處所的指定示威區請

願或示威的指引 "(附件 )所訂的條件。  
 
 
 

 

 



 2  

在立法會廣場豎設臨時舞台作示威或請願用途 

 
7.  市民如希望在立法會廣場豎設臨時舞台作示威或請願

用 途 ， 應 在 擬 議 使 用 日 期 的 4 星 期 前 以 書 面 方 式

(so@legco.gov.hk)通知秘書處。  
 
8.  申請人或須向行政管理委員會轄下為考慮有關使用立

法會廣場的申請而成立的委員會 (下稱 "該委員會 ")提供資料，例
如擬豎設的舞台及背景幕的用料和尺寸、擬豎設的其他臨時搭

建物、估計參加活動的人數、電力供應需求、傳媒採訪安排、

所需的地方、活動的建議編排，以及建議在舞台及立法會廣場

其他地方進行的活動詳情等。  
 
9.  倘申請人在擬議使用日期不足 4星期前遞交申請，而該
委員會的主席在秘書長的建議下認為遲交申請有合理原因，有

關申請亦可受理。  
 
10.  就臨時舞台的高度限制而言，秘書長通常會批准主辦單

位在立法會廣場豎設臨時舞台，惟該舞台的高度不超逾0.5米，
而舞台連背景幕的高度又不超逾 1.7米 (如背景幕純粹由布及輕
型支架搭建而成，則不受上述高度限制所限 )。  
 
11.  如活動主辦單位擬豎設的臨時舞台的尺寸有別於上述

尺寸，主辦單位應提供理由，供該委員會進一步考慮。該委員

會可因應有關理由，考慮施加規定 (例如就擬豎設的搭建物購投
保險或取得認可人士的核准 )，作為給予主辦單位許可的條件。  
 
12.  秘書處會要求主辦單位簽署承諾書，同意遵守該委員會

施加的條件。主辦單位或由主辦單位僱用或授權的任何人士將

須採取一切必要的預防措施，確保立法會廣場內的所有工程、

器材設備、操作及建築方法全部妥當、穩固和安全。主辦單位

亦須採取措施，確保示威或請願活動會安全而有秩序地進行。  
 
13.  如主辦單位未能遵守任何有關條件，就豎設臨時搭建物

及／或使用立法會廣場給予的許可會被立即撤銷及撤回而不作

任何種類的補償。  
 
 



 3  

使用立法會廣場舉行示威或請願以外的活動  
 
14.  如擬使用立法會廣場進行示威或請願以外的活動，應在

擬議使用日期最少 3個月前以書面方式 (so@legco.gov.hk)向立法
會秘書處遞交申請。  
 
15.  申請人或須向該委員會提供資料，例如活動名稱、目

的、宗旨、媒體廣播安排、估計參加活動的人數、以往舉辦類

似活動的經驗、擬豎設的臨時搭建物、電力供應需求、所需的

地方、活動的建議編排和節目，以及任何其他可能相關但上文

未有提及的資料。  
 
16.  倘申請人在擬議使用日期不足 3個月前遞交申請，而該
委員會的主席在秘書長的建議下認為遲交申請有合理原因，有

關申請亦可受理。  
 
17.  如申請獲得接納，將會向申請人發出批准函件，註明立

法會廣場用作特定用途的條件，並會向申請人發出遵守該等條

件的承諾書。申請人須簽署該承諾書的文本，並交回秘書處。  
 
 
上訴 

 
18.  如該委員會決定不批准申請，或決定在申請人遵守所訂

條件後才批准申請，申請人可就該項決定向行政管理委員會轄

下成立的上訴委員會提出上訴。此上訴委員會將考慮有關上

訴，並可維持、更改或撤回該委員會所作的任何決定。  
 
 
免責聲明 

 
19.  行政管理委員會及其僱員或代理人對使用立法會廣場

的任何人士所蒙受的任何財物損失或損害概不負責，不論該等

損失或損害是否因行政管理委員會、其僱員或代理人的疏忽或

任何其他因由而引起。行政管理委員會、其僱員及／或代理人

不會對使用立法會廣場的任何人士所遭受的任何人身傷害 (不論
如何造成，因疏忽所引致的除外 )承擔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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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詢 

 
20.  如希望查詢有關使用立法會廣場的事宜，可直接聯絡秘

書處 (so@legco.gov.hk)。  
 
 
 
立法會秘書處  
2013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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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III  
 
有關在選定地方議會範圍舉行抗議示威活動的事宜1 
 
 澳洲  新西蘭  德國  加拿大  英國  
負責機關     根據《1988年國會範圍法令》

(Parliamentary Precincts Act 1988)第
6(1)款，有關範圍由國會會議主
持人員 (Presiding Officers) (即參議院
議長和眾議院議長 )共同管控和管
理。  

  在國會範圍內進行公眾示威的指

引於1988年11月4日生效。該等
指引其後曾作修訂和更新。現行

版本於2007年8月8日獲國會會議    
主持人員批准，並於2013年1月
31日再經審核。  

  議長負責國會範圍的管控及行政管

理。議長獲賦該等權力，以促進議會

制度的有效運作。眾議院明確地把該

等權力授予議長。  
  在國會庭院進行示威活動所須符合的

條件，載於議長於1999年7月27日發
表的聲明內。議長於2003年10月22
日發表的聲明中重申該等條件。  

  內政部根據《聯邦

憲制機關不可侵犯

區法》 (Law on 
Inviolable Precincts for 
the Federal 
Constitutional Bodies)
第3條獲賦權管制
德國聯邦議院大樓

外的戶外集會。  

  國會山使用事宜跨部門委員會

( The Interdepartmental Committee 
on the use of Parliament Hill) 2  (下
稱"跨部門委員會" )接受並審
批舉行活動、示威及慶典的申

請，並確保擬議活動不會妨礙

國會的工作或對有關場地的文

物特色造成負面影響。該委員

會由加拿大文物部 (Department 
of Canadian Heritage)成立，該部
門負責管理和協調在國會山舉

行的公眾活動。國會山是《公

共設施滋擾規例》 (Public Works 
Nuisances Regulations)所涵蓋的
公園。  

  根據《2011年警務改革及
社會責任法》 (Police Reform 
and Social Responsibility Act 
2011)，倫敦市警隊、大倫
敦政府及威斯敏斯特市議會

被指定為管理國會廣場及周

邊地區的負責機關。  

指導原則     根據《眾議院行事慣例》 (House  
of  Representat i ves  Pract i ce )，"
在議會民主制度下，人民有權觀

察國會的工作及透過合理渠道接

觸代議士，這是不容剝奪的權

利。另一方面，亦須為參眾兩院

議員提供安全和不受干擾的環

境，讓他們履行職務。這是國會

運作的基本要素，在這兩項重要

原則之間必須取得平衡"。  

  根據《新西蘭國會行事慣例》

(Par l i amentary  Pract i ce   i n  New  
Zea land )，"議長在行使使用人的權
力時必須真誠地行事；為授予權力的

目的 (作為一項公共職能 )，而非別有
用心 (例如政黨利益 )行使有關權力；
平衡受影響人士的權利及自由後，合

理地行使權力；行使權力時適當顧及

國會庭院的其他在場人士及欲進入或

使用該庭院的其他人士；以及切實考

慮營運、管理及控制有關物業的需

要。"  

  根據《聯邦憲制機

關不可侵犯區

法》，國會大樓外

設立特別的"不可
侵犯區"，以確保
議員可自由進出各

幢大樓，從而令國

會可以維持正常運

作。  

  根據《國會山一般使用規則》

(General Rules on the Use of 
Parliament Hill)，在國會山舉行
的活動須受規管，藉以"在普
遍尊重加拿大社會及其民主政

體的大前提下，確保市民大眾

安全，並保持國會山作為國家

級古蹟的完整性"。  

  《2011年警務改革及社會
責任法》旨在：  
( a )   恢復非暴力抗議的權

利；  
(b )   確保公共空間可供享

用；及  
( c )   處理在國會廣場內或

其周圍紮營及進行其

他具擾亂性活動所造

成的損害。  

  

                                    
1  資料研究組亦就位於布魯塞爾的歐洲議會及南韓國民議會因應在國會範圍內舉行抗議活動而制訂的立法及行政措施，進行初步研究。兩地均在議會大樓周圍劃設禁止一切抗議活動的區域。在

議會範圍外示威，必須獲得有關當局批准。布魯塞爾就抗議活動訂立了特定限制，包括禁止抗議人士以面罩或化妝或任何方式掩藏身份。在2010年6月30日以前，南韓的《集會及示威法》
(Assembly and Demonstration Act)第10條禁止在日出前及日落後進行戶外集會及示威。南韓憲法法院於2009年9月24日裁定此項條文違反憲法所賦予的集會自由權利。憲法法院要求國會在2010年6
月30日或之前修訂法例。由於該條文在指定日期前仍未修訂，因此《集會及示威法》第10條現已失效。  

2  跨部門委員會的成員包括警衞官和參議院、加拿大皇家騎警隊 (Royal Canadian Mounted Police)、國家首都委員會 (National Capital Commission)、樞密院辦事處 ( Privy Council Office)、加拿大文物部及工務
和政府服務處 ( Public Works and Government Services)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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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III(續)  
有關在選定地方議會範圍舉行抗議示威活動的事宜(續)  
 
 澳洲  新西蘭  德國  加拿大  英國  
指定抗議  
區  

  特 許 集 會 區 (參 看 圖1a及  
圖1b )。  

  國會庭院 (參看圖2 )。     法例 3訂明，要在該等地區進

行抗議 (參看圖3 )，必須事先
獲得批准。  

  只 可 在 百 年 火 焰 (Centennial 
Flame)與國會庭院主階梯下
方之間的主要通道 (包括國會
大樓前兩幅屬公共場地的草

坪 )範圍內舉行有組織公眾集
會 (參看圖4 )。  

  國會廣場已劃設管制區，以供進行

公眾集會。管制區範圍已在法例中

訂明。 4  (參看圖5 )  

需要事先

作出通知

／獲得批

准  

  在國家首都範圍 (即包括特
許 集 會 區 )進 行 抗 議 或 示
威，無須取得正式批准。  

  然而，示威者必須獲得批

准，才可在國會範圍豎設

或放置構築物。國會會議

主持人員可酌情批准或不

批准在國會範圍抗議、示

威、或進行公眾集會及私

人活動。  

  任何人如欲使用國會庭院進

行示威，必須先與議長辦公

室聯絡，以便作出適當安

排。然而，在一般情況下進

出國會庭院，並不會被禁

止。  

  抗議人士可於擬議集會日期

前不少於7天向內政部提出
申請。當局會視乎每宗申請

的情況作出審批。  

  必須在活動日期前的10個工
作天向跨部門委員會申請批

准。  

  法例並無規定抗議人士必須在示威

前知會警方或取得許可。然而，內

政部認為大型示威活動的組織者較

適宜事前與警方溝通。  

時限     日出至日落時分。 5    除非獲得明示授權，否則示

威不應持續超過一個正常工

作天 (即8小時 )。 6  7 

  《聯邦憲制機關不可侵犯區

法》並無訂明。  
  上午7時至晚上9時 8    《2011年 警 務 改 革 及 社 會 責 任

法》並無訂明。  

                                    
3  《聯邦憲制機關不可侵犯區法》 (BefBezG 2008)。  
4  《2011年警務改革及社會責任法》第3部。  
5  眾議院和參議院均在星期一至四舉行會議。根據眾議院《會議常規》第29條，眾議院於星期一上午10時、星期二中午12時、星期三及四上午9時開始舉行會議，並於星期一及二晚上9時30分、
星期三晚上8時及星期四下午5時休會。至於參議院，其《會議常規》第55條訂明，參議院於星期一及二下午12時30分、星期三及四上午9時30分開始舉行會議，並於星期一晚上10時30分、星
期三晚上8時及星期四晚上8時40分休會。星期二的休會時間則並無訂明。  

6  眾議院於星期二至四舉行會議。根據《會議常規》第45條，眾議院於下午2時開始舉行會議，星期二及三晚上10時休會，星期四則於下午6時休會。  
7  議長辦公室的電郵回覆指，每次示威的時限為3小時，並在日間進行。倘若在預設的時間後沒有其他活動，示威者可以稍加停留。大部份的示威於午膳時間進行，即下午12時至     2時，而示威延
遲結束對他們影響不大。  

8  眾議院通常於下午7時前休會，惟星期五則於下午2時30分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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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III(續)  
有關在選定地方議會範圍舉行抗議示威活動的事宜(續)  
 
 澳洲  新西蘭  德國  加拿大  英國  
不允許攜

帶的物品

種類  

  在國會範圍內不得豎設或放置構築物 (例如帳
篷 )。  

  在國會範圍內不得使用車輛作示威用途。  
  在國會範圍內不得豎設標誌牌或橫額 (包括旗
幟 )，或將其依附或固定於任何已建或自然物
件 (包括土地 )。  

  在特許集會區內可使用手持式標誌及橫幅 (包
括旗幟 )，但不得在國會範圍內的其他地方展
示該等物品。  

  不得豎設構築物 (例如帳篷 )。  
  不得把車輛駛入國會庭院作示威

用途。  

  法例 9禁止在

抗議及公眾

集會活動中

攜帶武器。  

  在搭建任何種類的構築物

(包括帳篷、遮蔽物、舞
台、台架、平台、放映設

備、大型結構及遊戲用

具，或任何其他構築物 )
前，必須獲得跨部門委員

會許可。  
  禁止攜帶道具，例如佈景

板、廣告牌或其他同類型

展板、或大型遊戲用具、

拖拉機、割草機及小艇。

  警方及獲授權人員須酌情判斷，

以決定抗議人士所攜帶的某些物

品會否構成專為或經改裝後便於

在某段時間在某處地方睡覺或逗

留的構築物。  
  舉例而言，如硬紙箱或木箱用作

貯存露營用具或食物，可能不獲

准攜帶入內。  

其他限制     在國會範圍內不得露營。  
  在特許集會區內可使用擴音設備，但在使用

期間，擴音器發出的聲響必須向國會大樓外

的方向擴散。在舉行儀式期間、或在任何其

他時間、或在國會範圍內任何地方，如使用

擴音設備可能會對國會事務構成干擾，則一

概不准使用。不論在國會範圍內或附近，所

產生的噪音水平不得令人反感、對人造成傷

害或不合理地干擾他人的活動。  
  參加者必須有秩序地進入及離開國會範圍，

不可阻塞交通，或阻止他人進入國會範圍或

國會大樓。  
  在國會大樓外的國會範圍，不得調製或售賣

食品、飲料或其他物品。  
  在國會範圍內參加示威的人士不得在活動期

間喝酒。  
  在國會範圍內禁止生火、保留火種或運送火

種。  
  在國會範圍內禁止蓄意在任何表面 (包括土地 )
劃上標記。  

  參加者必須遵守澳洲聯邦警察或國會保安部

人員發出的合法指示。  

  可使用擴音設備，但未獲明文許

可前，不得在國會大樓的主階梯

上使用擴音器。擴音器不得面向

國會大樓，其操作方式亦不得妨

礙大樓的使用者。  
  參加者必須有秩序地在國會庭院

集會及離開該處，並使用行人

路，以免對草坪及花圃造成破壞

及干擾車輛進出。  
  參加者不得登上主階梯，或干擾

因從事正常事務而進出國會大樓

的人士使用該大樓。  
  在國會庭院內不得調製或售賣食

品，但市民食用自攜食物，則不

受限制。  
  任何團體只可派出6名代表等候
部長或議員。  

  參加者必須避免擾亂公安。  

  《聯邦憲制

機關不可侵

犯區法》並

無訂明。  

  規管滋擾行為的規例 10禁

止 在 國 會 山 露 營 及 睡

覺。  
  活動的噪音水平不可超

過65分貝 (A )。  
  在進行絕食抗議前，必

須獲得跨部門委員會許

可。  

  禁止進行以下活動：  
( a )   使用、豎設或維持設置任何

已豎設的帳篷，或專為或經

改裝後便於在某段時間在某

處地方睡覺或逗留的任何其

他構築物；  
(b )   使用、放置或維持設置任何

可用作在管制區內睡覺的寢

具；及  
( c )   操作任何擴音設備。  

                                    
9 《集會及遊行法》 ( Law on assemblies and processions) ( Versammlungsgesetz)。  
10 《公共設施滋擾規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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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III(續)  
有關在選定地方議會範圍舉行抗議示威活動的事宜(續)  
 
 澳洲  新西蘭  德國  加拿大  英國  
執法機關     國會會議主持人員可酌情批

准或不批准在國會範圍內進

行示威、集會及私人活動。  
  如有人違反公眾示威指引，

澳洲聯邦警察可採取行動。  

  由議長判斷每宗個案中的示威者的

行為是否已到達一個程度，以致要

求他們停止有關行為或離開成為合

理做法。  
  議長作為國會庭院的合法使用人，

可向任何人士發出指示，要求他們

離開國會範圍，否則便觸犯非法侵

入罪。  
  議長一般不會以個人名義發出非法

侵入通知；該等通知由警方或獲議

長 轉 委 權 力 的 國 會 服 務 處

(Parliamentary  Service)高 級 職 員 發
出。 11 

  有關集會及遊行的法例由

警方執行。  
  《公共設施滋擾規例》適用

於屬公共場地的國會山，該

規例由警方執行。  

  警方或獲得大倫敦政府或威

斯敏斯特市議會授權的人員

可指示任何人停止從事任何

受禁止的活動。有關指示最

長的有效期為90天。  

不遵守相關

規例／違反

指引的行為  

  任何人不遵守合法指示，可

被拘捕。  
  眾議院議長或兩院會議主持

人員曾發出命令，禁止被視

為對國會構成威脅的人士

(例如過往曾屢次試圖干擾
會議的人士 )在某段時間進
入會議廳或國會大樓。  

  根 據 《1980年 非 法 侵 入 法 令 》
(Trespass  Act  1980)，任何人在接獲
要求離開的警告後觸犯非法侵入

罪，一經定罪，可處最高罰款

1 ,000新西蘭元 (5 ,992港元 )，或監
禁不多於3個月。  

  法院認同立法機構必須透過議長

管制國會範圍 (包括賦予拒絕任何
人進入該範圍的權力 )，使國會得
以妥善運作。眾議院及議長可判

斷在某宗個案中是否須拒絕個別

人士進入。  

  任何人在不可侵犯區舉行

或參與未經許可集會，即

屬觸犯行政罪行 (而非刑事
罪行 )，可處最高罰款2萬
歐羅 (190 ,500港元 )。  

  任何人如被發現違反有關規

例，須在接獲警方通知後離

開國會庭院，並移走其個人

物品。  
  違反有關規例，即屬犯罪，

可循簡易程序定罪，並可處

最高罰款400加元 (2 ,680港
元 )。  

  活動組織者如不遵守該等規

則，或會被拒於日後舉辦活

動。  

  任何人在無合理辯解的情況

下不遵守有關指示，即屬觸

犯刑事罪行，可處最高第5
級罰款 (相等於5 ,000英鎊／
62 ,500港元 )。  

  警方或任何獲授權人員獲賦

權檢取及保留管制區內的違

禁物品。  
  法院可頒布任何合適的命

令，阻止被告人在管制區內

從事受禁止的活動。  

                                    
11  議長辦公室的電郵回覆指，非法侵入通知是最後辦法，他們很少發出。現時並沒有發此通知。新西蘭的團體在示威行為及時間方面表現十分合作。  



5 

圖1a    澳洲國會的國會範圍  
 

 
資料來源：澳洲國會服務部 (Department of Parliamentary Services) (2010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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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b    澳洲國會特許集會區  
 

 
資料來源：澳洲國會服務部 (2010 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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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新西蘭國會庭院  
 
 
 
 
 
 
 
 
 
 
 
 
 
註：  公眾可在國會庭院遊覽及休憩。國會庭院曾用作舉行各式集會，包括慶典、公布

國家重要消息、示威及悼念已故的重要公眾人物。  

資料來源：新西蘭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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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德國聯邦議院外的不可侵犯區  
 

 
註：   紅色邊界內所示為不可侵犯區。  

資料來源：內政部 (201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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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加拿大國會山庭院  
 

 
註：   抗議人士只能留在百年火焰與主台階下方之間的主要通道。如參與活動的人

數眾多，國會山使用事宜委員會 (Committee on  the use of Parliament Hill)可批准

參加者進入國會前庭空地東、西草坪的草坪區。整個國會山庭院佔地

88  480   平方米。  

資料來源：加拿大工務和政府服務處 (201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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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英國國會廣場管制區  
 

 
註：  黃區    負責當局為大倫敦政府  
 紅色    負責當局為威斯敏斯特市議會  
 綠區    屬於關乎公園的規例所涵蓋的範圍  
 紫色    屬於國會管制區，由威斯敏斯特市議會負責  
 灰色  屬於國會管制區，由國務大臣負責。  
資料來源：英國內政部(201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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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V 
 

個別人士及團體在立法會行政管理委員會 

管理的處所的指定示威區請願或示威的指引  
 
 
引言  
 
  個別人士及團體一般獲准在立法會行政管理委員會 (下
稱 "行政管理委員會 ")1管理的處所的指定示威區請願或示威。立

法會秘書處 (下稱 "秘書處 ")職員會在考慮示威者人數及其他安
全、保安和運作因素後，決定示威區的位置及大小。秘書處職

員可把指定示威區內的不同位置編配予不同的示威團體，以確

保安全及維持秩序。秘書處或會劃設採訪區，而傳媒代表應留

駐在指定的採訪區。如傳媒代表擬在指定採訪區以外的地方採

訪報道請願或示威活動，他們應留駐在秘書處職員指示的地方。 
 
 
相關法定條文  
 
2.  主辦單位應注意《公安條例》 (第 245章 )內有關公眾聚
集、公眾集會和公眾遊行的條文，以及向警務處處長作出通知

的規定。主辦單位應遵守與建議進行的公眾聚集、公眾集會、

公眾遊行及在該等聚集、集會和遊行中進行的活動有關並適用

的條例、規例、規則或技術備忘錄。  
 
3.  示威者應注意及遵從《規限獲准進入立法會大樓的人士

及其行為的行政指令》(第382A章 )的條文。該行政指令是根據《立
法會 (權力及特權 )條例》(第382章 )第8(3)條為維持會議廳範圍的
保安、確保在其內的人舉止行為恰當、以及為其他行政上的目

的而發出。  
 
 
使用條件  
 
4.  指定示威區於每天上午 7時至晚上 11時開放予公眾進行
請願或示威活動。行政管理委員會保留權利，可未經事先通知

更改指定示威區的開放時間或關閉指定示威區。使用指定示威

區舉行公眾聚集、公眾集會及公眾遊行的其他條件載列如下：  
 

                                                 
1 在本指引中，在指定示威區請願或示威的個別人士或團體稱為 "示威者 "。  



 2  

(a) 任何人不得在指定示威區開放時間 (即每天上午7時
至晚上11時 )以外的時間在指定示威區請願或示威； 

 
(b) 活動的主辦單位 (如不在場，則由主辦單位提名作其

代表的一名人士 )須在進行活動的整個過程中在場； 
 
(c) 禁止使用、放置、豎設或存放任何已豎設的帳篷或

寢具；任何經設計或改裝以便於睡覺的構築物均予

禁止；  
 
(d) 任何可能會構成火警危險的行為／活動或物品，均

予禁止；  
 
(e) 禁止污損在行政管理委員會管理的處所內的任何

外牆、玻璃嵌板、柱子、地面、或任何其他構築物

或公共財物；  
 
(f) 可使用擴音設備，但擴音器的正面不得對着立法會

綜合大樓，所產生的噪音水平亦不得令人反感、具

損害性或不合理地干擾他人在其辦事過程中使用

立法會綜合大樓；  
 
(g) 任何人或物件不得阻塞立法會綜合大樓的緊急車

輛通道或緊急出口，或干擾他人在其辦事過程中使

用立法會綜合大樓；  
 
(h) 示威者須遵守秘書處職員給予的所有指示。  

 
5.  示威者須維持良好秩序、環境衞生和公共安全。示威者

亦應小心保管個人物品。在離開指定示威區時，示威者必須把

所有物品 (包括示威者所帶來的海報、橫幅、物品或告示，以及
個人物品、食物及垃圾 )帶走。在行政管理委員會管理的處所發
現而又無人看管的物品，以及阻塞立法會綜合大樓的緊急車輛

通道或緊急出口的物品，均會以秘書處認為適合的方式處理或

處置。  
 
 
損害賠償或補償的法律責任  
 
6.  行政管理委員會保留權利，就行政管理委員會蒙受因示

威者在指定示威區請願或示威期間的行為、活動或其使用的物

品而引致的財物損失或損害，向示威者提出賠償申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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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行政管理委員會及其僱員或代理人對使用指定示威區

的任何人士所蒙受的任何財物損失或損害概不負責，不論該等

損失或損害是否因行政管理委員會、其僱員或代理人的疏忽或

任何其他因由而引起。行政管理委員會、其僱員及／或代理人

不會對使用指定示威區的任何人士所遭受的任何人身傷害 (不論
如何造成，因疏忽所引致的除外 )承擔責任。  
 
 
不遵守使用條件 

 
8.  為了確保安全、維持保安或秩序良好，行政管理委員會

可在任何人不遵守任何有關條件，或作出不安全、不衞生、非

法、不檢或令人反感的行為，又或秘書處職員認為有需要的情

況下，拒絕讓該人進入行政管理委員會管理的處所，或要求已

獲准進入行政管理委員會管理的處所的該人離開。行政管理委

員會保留權利，可就指定示威區在違反其使用條件的情況下使

用，採取法律訴訟行動。  
 
9.  任何人違反上文第 3段所述根據《立法會 (權力及特權 )
條例》(第382章 )第8(3)條發出的行政指令，即屬犯罪，可處罰款
2,000元及監禁3個月。根據第382章第19(b)條，任何人抗拒或妨
礙任何正在執行職責的立法會人員，即屬犯罪，可處罰款10,000
元及監禁12個月。  
 
 
對指引的修訂 

 
10.  行政管理委員會保留權利，可未經事先通知隨時修訂

"個別人士及團體在立法會行政管理委員會管理的處所的指定示
威區請願或示威的指引 "。  
 
 
 
立法會秘書處  
2015年1月  
 
 

 


